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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減輕教師教學負擔，同

時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增進課程向心力，以做為本校推動教學助理制度之依據，特訂定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教學助理之定義 

本要點所稱之「教學助理」（Teaching Assistant, TA），係指本校在學研究生或大學部

學生，協助教師準備課程教材、帶領分組實驗或討論、掌握教學進度、輔導學生課業、

批改作業或考卷等工作之助理。教學助理非從事一般行政庶務之助教，亦非執行教學研

究計畫之研究助理，教師不得要求教學助理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 

三、教學助理之分類及工作 

本校教學助理依教學活動需求不同，分為「課業輔導」、「實驗（實習）課程」及「通

識教育」、「數位教材」、「專業與基礎能力檢定」、「教學資源」六類。 

（一）課業輔導教學助理 

主要工作為配合一般教學課程，在授課教師監督與指導下，協助教師準備課程教

材、帶領分組討論、掌握教學進度、提供課業諮詢服務、批改作業或考卷、教學

活動記錄及其他教學輔助工作。 

（二）實驗（實習）課程教學助理 

主要工作為配合實驗（實習）課程，在授課教師監督與指導下，協助教師準備課

程教材、預先實作課程實驗、帶領學生操作實驗、督導實驗室安全、掌握教學進

度、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保管與維護實驗室貴重器材、教學活動記錄及其他教學

輔助工作。 

（三）通識教育教學助理 

通識教育教學助理主要配合通識教育學院開設之全校性課程，協助教師輔導學生

通識課程。 

（四）數位教材教學助理 

遴聘資訊能力優異之教學助理，協助教師建置與維護部落格、編製數位教材、上

傳教材至數位學習平台、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及其他教學輔助工作。 

（五）專業與基礎能力檢定教學助理 

針對校訂畢業門檻、系核心證照、就業職能證照等，輔導學生通過專業證照。 

（六）教學資源教學助理 

配合教育部計畫，協助計畫主持人教學資源之準備。 

四、教學助理之聘任 

凡具本校在學學籍之研究所、大學部學生，均有資格申請。教學助理由授課教師自行遴

聘適任人選，遴選機制由各教學單位自訂之，惟修課學生不得擔任該課程教學助理。契



約資料應轉交教務處教學資源組（以下簡稱本組）留存備查。 

五、教學助理之配置 

教學助理於學期間採每月聘任，本組每月公告次月實施事項、補助時數及經費等事宜。

獲得聘任之教學助理，應至「學生聘任及投保作業系統」填寫兼任助理聘任資料，依規

定辦理勞（健）保加保與簽定勞動契約，並於規定期限繳交勞動契約至本組，用印後交

回各聘任單位留存備查。 

六、教學助理之經費來源及核發標準 

（一）本校聘任教學助理之經費來源為本校相關經費或政府機構補助計畫。 

（二）教學助理依實際工作時數支給費用。每月工作時數上限、支給標準及申請程序，

依本組當年度公告。 

七、教學助理之培訓、考核 

（一）培訓 

1. 每學期教學助理應至少參與本校舉辦或認列之一場研習課程，以提升其教學輔

導品質。 

2. 研習課程不計入教學助理服務時數。 

（二）考核 

1.教學助理應克盡己職，每個工作時段確實填寫「出勤時數考核表」，完成表單

簽核流程後，每月月底交回本組留存備查。 

2.教學助理每學期至少安排四分之一時數進行學生課業輔導，並填寫「輔導學生

紀錄表」；受輔導學生須填寫「教學助理滿意度問卷」，於月底前完成當月輔

導紀錄填寫，以具體呈現協助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 

3.為瞭解教學助理制度實施成效，凡獲補助教學助理之授課教師，請於學期結束

前協助填寫「教學助理考核評分表」。 

4.教學助理參與研習課程出席率、輔導學生人數及滿意度、是否按時繳交相關資

料等，將作為教學助理續聘之參考依據。 

5.教學助理未盡教學輔導義務或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適任者，授課教師得要求終

止聘任，取消其教學助理資格並停止核撥薪資；所遺缺額，請教師依程序另薦

聘人選遞補之。教學助理於工作期間內，如遭遇不合理工作要求，得向本校提

出申訴。 

6.本校得辦理教學助理實地訪視、教學助理意見反應調查、相關資料檔案抽查等

考核工作 

八、傑出教學助理之遴選 

（一）每學期末進行傑出教學助理之遴選，名額及獎勵金依當年度公告。 

（二）遴選標準： 

1.教學助理繳交各項報表（出勤考核表、輔導學生紀錄表、受輔導學生之教學助

理滿意度問卷）之考核成績(佔百分之五十)。 

2.任課教師對教學助理之評鑑(佔百分之三十)。 

3.教學助理研習出席情況(佔百分之二十)。 

（三）獲選傑出教學助理者，頒予獎狀，並於年度經費許可範圍內，頒予獎勵金以資鼓

勵。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